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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族歧視條例草案》委員會  

 
委員在 2007年 1月 16日會議上提出的事項一覽  

 
 

對內地新來港定居人士的適用情況  
 
(a) 考慮刪去條例草案第 8(3)條，以便內地新來港定居人士 ("內地新

移民 ")亦可在條例草案的保障範圍內； 

 
(b) 研究在其他相關的外地法例中， "種族 "的定義範圍是否只限於種

族，還是當中亦包含其他考慮因素；  
 
(c) 說明政府當局在各方面採取了甚麼措施，解決歧視內地新移民的

問題，尤以如何教育市民大眾為然；  
 
(d) 說明豁免內地新移民的居港 7年規定會有何影響；  
 
教育  
 
(e) 考慮採取平權行動，確保不諳中文的少數族裔兒童有同等機會接

受教育 (特別是大學教育 )和職業訓練；  
 
(f) 說明若不在法律上規定必須採取平權行動，政府當局會怎樣做，

以確保少數族裔人士有同等機會升讀大學；  
 
提供貨品、設施及服務  
 
(g) 就在提供貨品、服務及設施方面使用或不使用特定語文的例外情

況，進一步提出理據；  
 
(h) 解釋在甚麼情況下，政府部門向公眾提供貨品、設施及服務時使

用英語 (本港的法定語文之一 )並不可行；  
 
大律師所作出或與大律師有關的歧視  
 
(i) 提供詳細理據，說明條例草案為何特別就大律師作出規定，禁止

基於種族而歧視向大律師事務所申請見習職位或租賃的人，又或

歧視已在大律師事務所任見習大律師或已是大律師事務所承租

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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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考慮不要特別就某一專業作出規定，而把作出規定的範圍涵蓋所

有非僱傭關係的見習安排；  
 
僱傭  
 
(k) 就在條例草案制定後首 3年內，僱用不超過 5名僱員的小型公司可

暫獲豁免的安排，進一步提出理據；  
 
(l) 就僱主在聘用家庭傭工時選擇傭工方面的例外情況提供理據；  
 
(m) 就本地僱用條款與海外僱用條款現存有差異的待遇，以及海外僱

用條款兩方面的例外情況，進一步提出理據；  
 
出入境法例與居民身份  
 
(n) 就出入境法例方面的例外情況提供理據；  
 
是否符合《基本法》及國際人權公約  
 
(o) 解釋條例草案以其現時的草擬方式而言，如何符合《基本法》第

二十五條 "香港居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的規定；  
 
(p) 解釋條例草案以其現時的草擬方式而言，如何能落實《消除一切

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

《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等各項適用於香港的國際

人權公約所訂的責任；  
 
其他事項  
 
(q) 確實表明在決定某廣告是否帶有歧視性質時，廣告中所用的圖象

或口音會否視為該廣告的一部分；  
 
(r) 研究應否把基於宗教而作出的歧視行為納入條例草案的涵蓋範

圍；  
 
(s) 考慮提供詳細指引，說明以 "鬼佬 "或 "阿差 "稱呼少數族裔人士，

在條例草案下會否構成種族歧視；及  
 
(t) 考慮除條例草案建議對若干條例作出的相應修訂外，是否還要對

其他條例作相應修訂，例如《道路交通條例》中有關佩戴防撞頭

盔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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